
2026年台山市“粤菜师傅”职业技能竞赛

粤港澳大湾区精英邀请赛技术文件

一、竞赛项目与要求
由参赛选手在90分钟内制作三款指定主料菜肴作品。

参赛选手赛前应分别一式两份填写“指定作品”的《作品说明表》（见附件），作品烹制完成时随作品一起送评。具体要求如下：

（一）指定主料作品
赛场为每组选手提供台山青蟹（膏蟹）8只（约5斤）鳗鱼1条（约2.5-3斤）、台山大米（5斤）作为主料，选手自行设计独立分别制作三款粤菜风味作品，采用的烹调方法和味型不限，所需配料、特殊调料、装盘餐具等自备。赛场提供常规的设备、工用具，包括炒炉、炒镬、砧板等。作品的宰杀、刀工成型、调味、烹调、装盘等一切操作工艺均在赛场内完成。

作品要求：
1.作品应满足6人量食用，另配品尝碟3份供评委品尝；或位上菜6份（主料要有60%的食用率）。作品可做适当点缀装饰，点缀物可在场外加工携带进场，但必须在场内摆放装盘。

2.所有携带进场自备原材料的品种和数量均以个人填报的《作品质量送评卡》为依据，由现场裁判员检查核准，违例者酌情扣分。

（二）自选菜肴 
自选菜肴由选手自定材料、自拟设计，融入粤菜元素有关的材料，烹制一道具有创新理念并为主题的粤式菜肴。 
1.作品要求 
（1）自选菜肴一切食材、特殊调味料和盛装餐具器皿等，均由参赛选手自备携带进场参赛。 
（2）自选菜肴不得重复使用指定主料菜肴已用过或同类型的食材原料作为主料，烹调技法和味型自定，不建议使用昂贵食材原料，如：干鲍鱼、鱼翅、燕窝等，违例者将酌情扣分。 
（3）原料的宰杀、涨发可在场外进行，但原料的刀工成型、打胶、腌制入味、加温、调味、装盘等操作过程，必须在赛场内完成。 
（4）菜肴应体现中餐烹饪的工艺性、时代性、创新性或传统精品的传承性，具有现代餐饮市场推广价值。 
（5）菜肴可以位上菜或者以份上菜作展出，以份上菜要求 6人份展出，2人份供裁判品鉴；以位上菜要求6人份展出，2 人份供裁判品鉴。 
（6）菜肴可作适当的点缀装饰，装饰物必须是食物，可在场外加工携带进场，但要在场内摆放装盘。 
（7）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一切食物，严格按国家规定范围内控制使用食用添加剂，违反者不予评分。 
2.作品标准 
（1）菜肴设计符合菜式常规，用料绿色环保，符合健康饮食要求。 
（2）主、配料搭配合理，刀工均匀、划一，造型生动美观，色泽鲜明，色调和谐，芡汁匀滑、明亮。 
（3）火候恰到好处，质感鲜明，味道鲜美，符合该作品设计的特定要求。 
（4）菜肴注重饮食营养健康，摆盘整洁卫生，不过度渲染装饰。 
（5）作品在食材运用、烹饪技法、调味技术、装盘技巧等方面有创意，符合餐饮规范要求。
（三）相关规定

1.参赛作品需体现“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理念。

2.参赛作品用料严格实行“三不”原则，即不使用燕窝、干鲍、鱼翅等高档原料，不使用国家明令保护的动植物，不违规使用添加剂。

3.自带食材需符合以下规定：

（1）蔬菜：可洗净，剥皮，不能切割，未经制熟；

（2）鱼类：可制蓉，但不可调味；可去除内脏和鳞片，但不可改刀；

（3）贝类：可洗净，需连壳，未经制熟；

（4）盘饰体积不可超过菜肴主体1/4，且必须可食用，食品雕刻等可场外制作并作为装饰品，同时严禁使用胶水、牙签等不可食用物品粘接；

（5）肉类：可制蓉，但不能调味，亦不能提前切割加工；

（6）汤底：基本汤底，未经浓缩和调味，原味，未加配料和调味品；

（7）干货食材：可涨发好，但必须在比赛现场加调味及烹煮；

（8）可使用天然色素，但严禁使用人工合成色素；

（9）无盘中盘，碟中碟，便于传送。

（四）作品质量评分标准

按操作过程20分、成品外部35分（造型15分、外观式样10分、色泽10分）、品尝35分（香气10分、味道10分、口感15分）、现场卫生10分等五部分进行评分，满分为100分，并强调食品安全、讲究营养健康；体现粤菜特色和企业品牌特点，坚持传承和合理创新，必须体现市场价值。不得使用国家保护的动植物食材，合理使用添加剂。

（五）现场操作评分

现场操作按仪表与卫生、现场操作、原料使用、比赛时间等四方面评分，总分为30分，由现场裁判员监赛，根据选手违规相关情节适当扣分。

1.参赛选手须配戴选手标志，并遵照卫生要求戴好口罩，戴工帽，身穿干净、整洁的厨服、围裙，身上不佩戴任何饰物，开始加工之前和操作过程中按照专业规范要求做好个人卫生。

2.操作中正确使用和更换手套；及时清洁工作台和厨房设备、用具，规范使用生、熟砧板，加工过程中调试食物时应符合饮食卫生要求。

3.操作过程注意食品卫生和完成后搞好场地卫生才可离场。

4.禁止重做或夹带违规物品，一经发现取消成绩。

5.违反竞赛规定，提前腌制等其他加工的，原则上不准进场。

6.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并提交所有作品。凡超时的按每分钟扣2分，如此类推。超时10分钟作弃赛处理。

二、竞赛场地与设备
1.除指定食材外，其它食材、特殊味料、盛器等均由选手自备携带入场参赛。

2.赛场只提供常规的设备、工用具，包括炒炉、炒镬、砧板等常用工具、设备，特殊工（用）具自带。

3.所用的餐具器皿一律自带。餐具表面不得带有单位标识。

4.赛场只提供一般的调味料，如：食用油、精盐、味精、白糖、生抽、老抽、胡椒粉等，特殊调料自带。

三、比赛流程
1.报到。参赛选手须提前1小时到达竞赛现场报到，领取参赛证。

2.检录。参赛选手须提前40分钟到达竞赛现场检录，抽签比赛工位号，选手持参赛证、抽签号和自备的食材、配料、用具、餐具到大赛检录处检录，经检查合格后进入比赛操作现场（餐具禁止带有商标）。

3.比赛。选手进入赛场，对号就位，认定所需要的用品、用具，待裁判宣布比赛正式开始后进行操作。该组别比赛结束后选手凭参赛证取回自带餐具。

4.送评。每款作品完成后，贴上竞赛号和《作品质量送评卡》，由工作人员送评。

四、成绩计算与名次排列
（一）作品成绩

1.参赛选手的每款作品均由裁判员参照评分标准各自评分，若干裁判员评定成绩的加权平均作为该作品的评定成绩（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2.参赛选手指定主料作品成绩之和为该选手的参赛作品成绩。

（二）现场操作成绩

现场裁判员根据现场评分规则对每位参赛选手操作表现进行评分，若干裁判员评定成绩的加权平均作为该选手的现场操作成绩。

（三）最终竞赛成绩

参赛选手的竞赛最终成绩由参赛作品成绩的70%和现场操作成绩的30%相加组成。

（四）名次排列

参赛选手的最终竞赛成绩由高到低排列，决定选手的名次。当最终竞赛成绩相同，以操作时间短的排前；当所有成绩都相同的，名次并列。

五、竞赛场地提供的调味料与设备工具

（一）调味料：赛场仅提供一般的调味料，含：食用油（1000g/人）、精盐、味精、白糖、生抽、老抽、胡椒粉、料酒、生粉。其它的调味料均由选手自备，经裁判组检查后可带进场参赛。

（二）设备与工具：每个竞赛工位提供的设备、工具清单如下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蒸笼
	标准规格
	套
	1
	公用

	2
	水台
	不锈钢
	台
	1
	

	3
	操作台（荷台）
	1200*800*800mm
	台
	1
	

	6
	炒炉
	110*1100*800mm
	台
	1
	

	7
	炒镬
	直径48cm
	个
	1
	

	10
	炒勺
	直径12.5cm
	个
	1
	

	11
	镬铲
	长39.5*宽9.5cm
	个
	1
	

	12
	笊篱
	直径28cm
	个
	1
	

	13
	疏壳
	直径28cm
	个
	1
	

	14
	竹扫
	长30cm*直径5cm
	个
	1
	

	15
	油盆
	直径28cm
	个
	1
	

	16
	调味盘
	6盅（盒）
	套
	1
	配套调味小勺

	19
	码兜
	直径18cm
	个
	4
	

	21
	砧板
	白色塑料（ 38*10cm）
	块
	2
	1工位配2块

	23
	垃圾箱
	分类双桶垃圾箱
	套
	1
	1工位配1套

	24
	220V插座
	二、三插 口
	个
	1
	额定功率3Kw


备注：1.可允许选手自带家庭用的220V,2500W以下的小型搅拌机、电热锅、电磁炉等进场使用；2.选手用的刀具、手布全部自备自带。

六、申诉与仲裁
1.参赛选手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工具和备件，有失公正的检测、评判、奖励，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均可提出申诉。

2.选手申诉均须在赛后1小时之内，由领队通过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委员会受理之后，处理意见通知领队或当事人。

3.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竞赛，否则按弃权处理。

4.仲裁委员会成员由技能大赛组委会派员组成。

本大赛技术文件由大赛组委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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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26年台山市“粤菜师傅”职业技能竞赛

粤港澳大湾区精英邀请赛评分表
  制作时间：                                        选手号码：
	操作
类别
	评分项目
	满分分数
	品种名称

	
	
	
	

	操作
过程
（20分）
	原料准备与处理
	5
	

	
	现场制作工艺与程序
	15
	

	成品
得分
（70分）
	外部
（35分）
	造型
	15
	

	
	
	外观式样
	10
	

	
	
	色泽
	10
	

	
	品尝
（35分）
	香气
	10
	

	
	
	味道
	10
	

	
	
	口感
	15
	

	相关
项目
（10分）
	设备与工具使用
	4
	

	
	个人卫生
	4
	

	
	现场卫生
	2
	

	合计
	100
	

	总分
	


竞赛日期：      年     月    日                评委签名：

评分说明：
1.“扣分原因”包含内容：
1.1设备与工具使用：①机器操作不当；②工具使用不当；③其他。
1.2个人卫生：①着装不整洁；②留长指甲；③操作时首饰未摘下；④头发未蓄入帽子内；⑤操作现场吸烟。

1.3现场卫生：①现场卫生未清洁干净。

2.操作时现场过失扣分累计达20分者，视为不及格。超过规定时间的，每超5分钟扣1分。
3.携带不准预先准备好的原料或物品的，扣2~3分；使用的，扣5~10分。
4.在操作过程中指导、暗示或接受指导、暗示的，每次视情节扣3~5分。


